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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部授家字第10208502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及自立生活服務作業規定」1份

（0850229A00_ATTCH1.docx、0850229A00_ATTCH2.docx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修正「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及自立生活

服務作業規定」第一點、第二點、第七點，自即日生效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，業務權責機關調整，爰修正本要點

之中央主管機關名稱。

二、依據本部社會及家庭署102年8月12日召開「全國兒童少年

安置及追蹤個案管理系統」後續追蹤與自立生活流程及表

單研議會議決議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施行細則

第32條規定納入旨揭作業規定之後續追蹤輔導服務對象辦

理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法務部、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宜

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

社會局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

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社會局、嘉

義縣社會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衛

生福利部少年之家、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、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少年教

養所、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南區

兒童之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國際兒童村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

愛之家育幼所

副本：本部保護服務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兒少福利組、家庭支持組(以上均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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